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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注：须与省“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事项名称及编码一致）
二、许可事项告知部门
（注：须为许可审批部门全称或规范简称）
三、准予许可的条件
（一）本行政许可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注：由许可审批部门逐条明确）
（二）应当提交的材料及期限：
（注：由许可审批部门逐条明确）
上述材料，申请人应当：
在    个工作日内提交“应当提交的材料”中的第  项、第  项…。
在行政机关对申请人自愿承诺的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时提交：上述“应当提交的材料”中的第  项、第  项…。
（注：以上由受理人员填写）
四、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作出符合许可条件的承诺，并提交签字盖章的承诺书后，行政机关应当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申请人承诺已具备经营许可条件的，领证后即可开展经营；申请人尚不具备经营许可条件，但承诺领证后一定期限内具备的，达到经营许可条件并按要求补齐材料后，方可开展经营。
五、承诺的方式
本行政许可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后的承诺书原件。委托办理的，申请人应签署委托代理书。
六、不实承诺的责任
申请人在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的，行政机关可视情撤销许可决定；发现申请人不符合承诺条件开展经营的，行政机关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申请人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撤销许可决定。被撤销许可决定的，行政许可范围内的经营活动应当立即停止，申请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申请人相关失信行为信息将记入诚信档案，并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七、行政机关核查权力
（注：由许可审批部门逐条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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